
雁峰区政务服务中心“一窗受理”改革方案
（审议稿）
2025年9月26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文件精神，为实现政务服务“高效一次办”，特制定“一窗受理”改革实施方案：
一、改革目标
通过实行政务集成服务“一窗受理”改革，在区、镇（街道））政务服务办事大厅建立“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集成服务模式，实现区、镇（街道）、村（社区）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在“一网通办”平台办理，实现受理、审批、监管分离，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为公众提供更规范、高效、满意的服务。
二、改革内容和任务
（一）完善人员配置
1.进驻部门在编人员：在政策范围内实行“双重管理、双重考核”机制，原则上对于窗口工作人员的评优、晋级和年底绩效奖励等事宜，区数据局要出具相关考核意见。
2.临聘人员：原则上聘用关系按照原渠道方式聘用，市场准入区、社会服务区窗口临聘人员（含后台审批）由区数据局统一安排调配、管理、考核、工资待遇发放等事项。
3.其他渠道的窗口人员：按原渠道继续保障，确保人员数量不减、管理更优、服务更好。如：见习人员由聘用单位统一负责调配、考核、发放工资待遇等，服从区数据局统一管理，协同配合区数据局工作。
（二）窗口设置及功能布局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功能分区根据事项分类，设置税务专区、社保服务区、社会管理区、市场准入区、不动产服务区、市政公用区、民生服务区、婚姻登记处。
1.一楼设税务专区（含自助区）、社会管理区、志愿服务台。 
（1）税务专区负责办理税务业务事项，由税务雁峰分局负责综窗设置、人员配备及管理和后台审批。
（2）A01-A05为“社会管理区”窗口：负责生态环境雁峰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民宗局、区科工信局、区水利局、区文旅体局、区发改局、区残联、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业务。（A01处设办事不成窗口；A02设高效办专窗1；A03设高效办专窗2、“跨省通办”窗口；A04设惠企政策兑现窗口；A05处设立特殊无差别专窗，负责综合业务（含区残联）事项）。
（3）进门志愿服务台岗位安排见习生1人，见习生负责查看申请人申请材料，协助填写申请表单及取号，协助导办和咨询、填表等工作。
2.二楼设市场准入及社会服务区、不动产服务区、市政公用区、民生服务区、婚姻登记处、志愿服务台等。
志愿服务台岗位安排见习生1人，见习生负责查看申请人申请材料，协助填写申请表单及取号，协助导办和咨询、填表等工作。
在E区
（1）E01设预留窗口，E02设政务公开窗口，E03为市政公用区窗口，负责天然气查询、缴费等相关事项。
（2）E04-E10设市场准入及社会服务区，负责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区卫健局、区住建局具体业务事项。
（3）E11-E14设医保服务窗口，由区医保局统筹安排，负责医保参保、报销事项受理等。
在F区
（1）F01-F07设不动产服务区窗口7个，包括不动产登记及相关公共服务事项办理，由不动产雁峰分中心负责综窗设置、人员配备管理和后台审批。
（2）F08-F09设为预留窗口。
（3）F10-F15设民生服务窗口6个，由区人社局统筹安排，负责养老保险事项和就业事项受理。
婚姻登记处（办公室207、209室）由婚姻登记股2名工作人员担任，负责受理结婚、离婚的领证、补证；档案查询和离婚协调等工作。
（三）区直部门（单位）职责
1.进驻部门职责
（1）根据事项梳理情况，将事项受理权限及时移交至区政务服务中心；审批部门（单位）和审批服务股不得自行收件，充分授权部门窗口首席代表（原则上为审批服务股股长或单位审批负责人），承担审批工作的人员原则上必须是在编在岗人员，其他人员承担审批辅助工作。（2025年9月完成）
（2）进驻部门（单位）对现有从事政务服务的临聘人员，按工作需要可以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35岁以下、业务熟练的人员转隶到区数据局统一管理、考核，充实前台工作。（2025年9月完成）
（3）改革过渡期，相关部门需安排专人对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指导，直到工作人员熟悉对应部门的各项业务受理为止。过渡期后，业务复杂、工作量大的部门，需长期安排人员到综合服务窗口后台对工作人员进行指导，负责本单位事项业务咨询、政策解答和资料预审工作，对业务常见问题，各部门需以文字形式出台相关文件资料进行解答，并制定综合服务窗口受理工作培训手册。（长期坚持）
（4）负责对综合服务窗口受理的转办件进行办理，在规定时间内审批并反馈审批决定、送达结果（证照、文书等），明确为“一网通办”全链条事项业务办理牵头部门的，应积极配合政务服务大厅协调督促该事项、环节涉及的相关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开展联合办理，并按要求参加审批调度会。（长期坚持）
2.镇（街道）、村（社区）政务工作职责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加强对村（社区）便民服务站的管理、培训；镇（街道）每季度组织业务骨干现场指导村（社区）业务培训和指导，村（社区）推行“1名受理员+N名网格员” 协办机制，缓解人手不足问题。（长期坚持）
3.区数据局职责
（1）制定“一窗受理”运行规则及窗口人员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措施，负责区政务服务大厅综合服务窗口的日常运行和管理。（长期坚持）
（2）负责统一招聘、选派、管理综合受理窗口和统一出件窗口工作人员。（2025年9月完成）
3.负责对镇、街道级政务服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长期坚持）
4.综合服务窗口职责
（1）依照职能部门梳理的办事指南和受理清单，负责“一窗受理”的日常咨询、受理、分办、催办；为前来大厅现场办事的群众和企业提供服务，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备、规范进行核查，以及确保相关配套服务区域设备的日常使用。（长期坚持）
（2）负责职能部门办理结果文书或证书的出件工作。根据业务类型、审批结果形式，及时核对部门办理结果文书或证件与电子证照信息，对书面证照信息进行扫描和电子化处理归集，对快递寄送件督促邮寄窗口当日进行签收、寄发、送达等处理。（长期坚持）
（3）负责将当日受理的办件材料进行归集和整理，做好日常移交、封存等工作。（长期坚持）
5.各部门（单位）首席代表职责
（1）负责与区政务服务中心联系，按要求落实完成本部门改革任务、审批业务，开展相关股室审批业务协调处置（除特别重大、疑难、复杂需上会研究的事项外）；代表本部门参加审批调度会并作出审查意见；常驻区政务服务中心的需按《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法》严格作风纪律建设。（长期坚持）
（2）负责本单位综窗管理，如本单位即办件的直接审批，综合服务窗口受理后，及时审核，当场发证（证照、文书）。（长期坚持）
三、实施步骤
（一）改革过渡期
10月23日—11月30日作为改革过渡期，各部门派工作人员在一楼综合服务窗口受理事项，并对综窗受理人员进行培训，直至综窗人员熟练掌握和受理部门各项业务。
11月30日—12月20日，政务服务大厅综合服务窗口人员轮岗受理各部门的业务。
（二）正式运行期
12月20日起综合服务窗口实现无差别受理各部门的政务服务事项。
四、组织领导和运行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由分管副区长牵头，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办公室（设区数据局）负责日常工作、召集联席会。各进驻单位、镇街要将推进“一窗受理”标准化改革作为深化“放管服”的重要举措，在规定时间内落实到位。
（二）强化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配套规定，区数据局制定全区政务服务“一窗受理”运行规则和综合窗口人员管理办法。二是加强业务培训，以各进驻部门为主对政务大厅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受理培训，各镇（街道）负责镇（街道）、村级业务员综窗工作培训。三是定期开展调度。区数据局牵头“一窗受理”改革、“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联合审批事项，根据需要组织部门调度会会商。
（三）强化技术保障。依托湖南省“一网通办”平台、湘易办APP、雁峰区政务服务旗舰店等网络平台，扩大网上覆盖面，归集政务数据，各部门、各镇街、各窗口必须统一使用“一网通办”平台同步开展审批业务，强化系统数据共享。
（四）强化效能监管。依托“一网通办”平台、“互联网+监管”平台、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行政效能“红黄牌”等，建立健全从受理到办结的全流程审批服务电子监察机制，实行全流程审批事项监察、“好差评”监督。落实服务差评的回访和处置 机制，对监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移交纪检部门进行查处。对应进不进、体外循环、一窗受理工作形同虚设的部门、镇（街道）、村（社区），区纪委监委加强执纪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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